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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国土房矿评合字〔2010〕第001号
探矿权评估合同
1.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拟对“天津市宝坻区泰富橄榄树小区地热井勘探项目”探矿权实施出让，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须对其探矿权价款进行评估。

2. 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国土资源部认定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字〔1999〕010号。

经协商，订立合同如下，以兹信守。

一、委托方与受托方
1. 委托方（甲方）：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
电话：022-23145295
传真：022-23118791
邮政编码：300042
2. 受托方（乙方）：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148号颐景商务楼506室
法定代表人：刘文健
电话：028-87022616
传真：028-87022636
邮政编码：610072
二、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对“天津市宝坻区泰富橄榄树小区地热井勘探项目”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壹式壹份。
三、评估范围
在（4379050,20531800）、（4380050,20531800）、（4380050,20532800）、（4379050,20532800）1km2范围内的铁岭组地热勘探对井。
四、评估目的
出让。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探矿权评估基准日确定为2009年12月31日。

六、评估期限

本次探矿权评估，自评估所需资料齐备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交报告。但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而超限，可由双方重新议定评估期限。
七、业务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1. 探矿权评估费
乙方完成本合同书评估事项，向甲方收取费用总额人民币￥27000.00元整，大写人民币贰万柒仟元整。

2. 付款方式

评估报告通过备案后，一次性支付。
八、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
1. 为使乙方评估工作依照本合同顺利有效进行，甲方应与乙方评估人员充分有效地合作，按乙方要求配备相应专业人员，提供必需的资料，及根据评估具体情况要求补充的其他有关资料。

2. 甲方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完整、合法性负责。

3. 为乙方现场评估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提供办公场所、必要的办公设施、交通工具等。

4. 对评估结果有权提出疑问，对评估工作中或评估报告中存在的疏忽、遗漏或错误有权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5. 按本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费用。

乙方：
1. 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原则，按照《矿业权评估指南》及相关要求进行评估操作，对甲方提供的各类资料和文件，有权进行全面检查、核实和验证，并可根据评估工作具体情况进行取舍、调整或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2. 对甲方提出的疑问有义务进行解答，对甲方提出的评估工作或评估报告中存在的疏忽、遗漏或错误进行补充、修改和调整。

3. 在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提交探矿权评估报告。

4. 对本次探矿权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5. 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九、争议解决
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给对方造成了损失，违约方在合同总费用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 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协商解决或按法律程序解决。
十、其他
1．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共同协商后签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补充合同。

2．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3． 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双方应严格保守本合同秘密，不得将本合同内容泄露给第三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签字日期：2010年1月29日
签字地点：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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